
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0亿枚芯片标签类产品项目

验收意见

2025年 10月 31日，建设单位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根据《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50亿枚芯片标签类产品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备案内容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环城北路

889号 35号楼 1-2楼（东经 120 度 01 分 9.974 秒，北纬 30度 56分 0.00413秒），建筑面

积 2231.45平方米，本项目实际拥有职工 20人，实行昼间一班制生产，每班 8h，年生产

天数 300天，厂区内不设置食堂和宿舍。本项目于 2023年 7月委托湖州南太湖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0亿枚芯片标签类产品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表》，并于 2023 年 7 月 25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的备案，文号

为湖德环建备〔2023〕32 号。企业已于 2023 年 07 月 25 日进行排污登记，编号为

91330521MA21KRQ81L001Y，有效期为 2023年 07月 25日至 2028年 07月 24日。

本项目于 2024年 01月开工建设（主要是设备安装、调试），2025年 06月进行试生产

阶段。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 18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2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1%。

企业于 2025年 09月组织验收工作事宜，2025年 09月 30日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委托

湖州天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3日至 2025年 10月 14日组织人员进行了废

水、废气和噪声的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

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表。

此次验收范围为年产 15亿枚芯片标签产品（暂无芯片）及其配套工程、环保工程。

验收内容主要包括环保设施落实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及总量控制情况。本次验收为阶段

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踏勘并对照环评文件，项目性质与环评及批复保持一致，基本无变动；规模中，

本项目为阶段性验收，产能减小；地点中，实际厂房平面位置变化，但未导致环境防护距

离范围变化且未新增敏感点；生产工艺中，本项目为阶段性验收，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材

料、燃料等减小；环境保护措施中，实际废气治理措施为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实



际清洗废水作为危废处置，但未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实际废 PS版、废印刷辊

厂家回收，实际无干化污泥，但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

通过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2020〕688号），上述变动未导致环境影响显著不利变化，因此以上变动不构成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印刷机清洗

产生的清洗废水。

①生活污水：经园区化粪池预处理后纳管至区域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②清洗废水：印刷机清洗用水为普通自来水，清洗后作为危废处置。

（二）废气：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印刷工序产生的印刷废气、覆膜工序产

生的覆膜废气、模切、分切工序产生的模切、分切废气。

①印刷废气：将 PS版印刷机所在区域进行整体密闭，并配备微负压吸风设施，同时

在产污点设置吸风管道，废气经收集后通过一套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尾气由

一根 25m高的排气筒 DA001排放。

②覆膜废气：覆膜过程主要是靠材料自身的表面附着能力粘合标签，加热温度较低，

且覆膜过程无需涂胶，有机废气产生量较小，加强车间通风即可。

③模切、分切废气：产生量极少，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厂区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车间内的生产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噪声，本项目合

理布局；选择合适的设备放置点；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隔声门窗；采取必要的隔声降噪

措施；平时加强设备的管理维护；夜间不工作。

（四）固废：本项目在二楼西北角设置一个一般固废仓库，占地面积约 5m²，暂存点

为水泥地面，能做到防扬散、防流失、防止雨水的冲刷及防渗漏等相关要求，各类一般废

物定置分类存放；在二楼西北角的单独房间内设置一个危废仓库，占地面积 5m²，存放油

墨渣、废包装桶、废活性炭、废油墨、废擦布、废油桶、废油、清洗废水，危险废物集中

收集后在危废仓库暂存，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危废库具备防腐防渗、防雨淋等措

施，可以有效防止二次污染，规范建立了危废台账。

项目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一般固废：边角料和次品、废包装材料及废硅

胶底纸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回收单位；废 PS版、废印刷辊厂家回收。危险废物：油墨渣、

废包装桶、废活性炭、废油墨、废擦布、废油桶、废油、清洗废水收集后委托安吉纳海环

境有限公司安全处置。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针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企业设立了事故应急指挥领导

小组，并定期开展演练，同时配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包括灭火器，急救箱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湖州天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号：天亿检测

（2025）检 1324号）。监测期间，企业生产工况稳定，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转正常，满足验

收监测生产工况条件要求，本次根据产品产量核算法进行工况统计。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处理设施

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排放浓度满足《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废

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的标准要求。

（2）废气处理设施

项目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对 VOCs的去除效率，根据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1 废气处理效果一览表

废气处理设施 污染物
进口 出口

去除效率*
平均速率（kg/h） 平均速率（kg/h）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

燃烧（验收检测期间，

仅进行活性炭吸附）

非甲烷总烃

0.01223 0.00463 62.14%

0.01220 0.00459 62.38%

注：*根据《二级活性炭吸附法在小微企业 VOCs末端治理中的应用研究》（夏兆昌，曹梦如.安徽化

工.2021,6:93~94）中的“二级活性炭吸附法的处理效率跟进口浓度成正比例关系，处理效率随着进口浓

度的增加而升高。VOCs浓度越高，气体分子活性越高，与活性炭接触越充分，从而处理效率越高”；
企业实际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为 92%，且使用水性油墨、墨粉的芯片标签产品暂未建设，使用 UV
油墨的芯片标签产品未达满产，故污染物产生浓度较小，低于环评审批污染物产生浓度，故去除效率

也略低于环评审批，但排放口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和排放量均在环评及环评审批范围内。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项目固废均委托外单位进行处置。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排放浓度满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

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的标准要求。

（2）废气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印刷废气处理设施出口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中的相应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印刷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无组织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中的二级新扩改建厂界标准值；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无组织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

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表 A.1中的特别

排放限值。

（3）噪声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4）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涉及总量控制污染物为 CODCr、NH₃-N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三项。

①废水

根据原环评文件，本项目废水中纳入总量控制的指标为 CODCr、NH₃-N。本项目生活

污水经园区化粪池预处理后纳管至区域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其排放量约 240t/a。区

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

的一级 A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中的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限值，则排入自然水体

的主要污染物 CODCr约 0.010t/a、NH₃-N约 0.000t/a。

②废气

根据原环评文件，本项目废气中纳入总量控制的指标为挥发性有机物（VOCs）。

挥发性有机物（VOCs）：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同时结合验收检测结果核算；本项目印

刷 工 序 全 年 运 行 时 间 约 1500h ， 则 VOCs 排 放 量 = 排 放 速 率 × 年 工 作 时 间

=1/2×[（0.00465+0.00460+0.00464）/3+（0.00462+0.00450+0.00464）/3]×1500÷1000t=0.007t。

根据项目的生产情况和验收监测结果，核算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Cr、

NH₃-N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总量，具体见下表。



表 2 本项目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算表

类别 总量控制指标名称
审批排放量

（t/a）
实际排放量

（t/a）
满负荷排放量*

（t/a）

废水

水量 720 240 240

CODCr 0.029 0.010 0.010

NH₃-N 0.004 0.000 0.000

废气 VOCs
有组织 0.186

0.32
0.007 0.008

无组织 0.134 / /

注：①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为 92%。环评中废气审批排放量为有组织+无组织，本次验收仅核算有

组织排放量，无组织排放浓度均满足其污染物排放标准；

②*满负荷为年产 15亿枚芯片标签产品（暂无芯片）。

五、验收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监测报告表》等资料及环境保护

设施现场检查情况，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0 亿枚芯片标签类产品项目环保手续

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基本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经验收监测，废气、废水、噪声能做

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得到妥善处置，因此该项目符合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

验收条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列验收不合格

的情形，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完善生产设施标识标牌，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完善各类台账建设。

（二）建议企业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事件处置能力，并开展演练。

（三）进一步完善收集措施，加强车间密闭性，提高废气收集效率。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浙江艾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31日


